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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院 2026 年度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

为了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保障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提高办学效益，

使各实验室管理机构切实承担起实验室的安全管理责任，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

安全工作的意见》（教技函〔2019〕36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专

项行动的通知》（教科信厅函〔2021〕38 号）、《教育部直属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事件追责问

责办法（试行）》（教科信〔2022〕4 号）、《涉及人的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国

卫科教发〔2023〕4 号）、《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规范》（教科信函〔2023〕5 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具体情况，特签订本年度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书。

一、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思想，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提

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管理责任心。单位党政负责人为本单位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

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

二、从事具体安全隐患的实验或生产的实验人员应接受安全技术培训，熟悉本岗位的操

作方法，考核合格才能上岗；实验人员要严格执行实验室管理规定，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

在实验和生产场所应配备专职或兼职的安全员，安全员应具有全面的安全管理知识。

三、使用剧毒、易燃、易爆危险品时，必须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各实验室或使用

单位需设置专门容器，随时分级、分类收集有毒、有害废液、废固，定点存放，做到有专人

负责，安全保管。使用危险品的实验或生产部门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和配备安全防护用具。

使用各类危险品的部门应当根据危险品的种类、性能、设置相应的通风、防火、防毒、防潮、

防静电、降温、避雷、隔离操作的措施。

四、在压力容器使用过程中，要避免碰撞、烘烤和暴晒，受射线辐射易发生化学反应介

质的压力容器应远离放射源或采取屏蔽措施，校内任何单位不得对压力容器进行焊接或改造；

不得更改容器的钢印或颜色标记；不得使用已报废的容器；容器内的残液不能自行处理；容

器内的介质不能向其它容器充装。需要同时使用大量容器的单位，要设置符合要求的集中存

放室。根据容器介质情况采取必要的防火，防爆、防电打火（包括静电）、防毒、防辐射等

措施。

五、实验室应有严格的用电管理制度并认真落实，对进实验室工作或学习的学生、教师、

实验技术及其他人员，应经常进行安全用电教育，把安全用电制度落到实处。实验室内的用

电线路和配电盘、板、箱、柜等装置及线路系统中的各种开关、插座、插头等均应经常保持

完好可用状态，熔断装置所用的熔丝必须与线路允许的容量相匹配，严禁用其他导线替代。



室内照明器具都要经常保持稳固可用状态。对实验室内可能产生静电的部位、装置心中有数、

要有明确的标记和警示，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要有妥善的防护措施。实验室内所用的高压、

高频设备要定期检修，要有可靠的防护措施。凡设备本身要求安全接地的，必须接地。自行

设计、制作的设备或装置，其中的电气线路部分，应请专业人员查验无误后再投入使用。禁

止超负荷用电，不准乱拉乱接电线。

六、各实验室要按学院的有关规章制度和重点部位的分布情况，制定并落实消防措施，

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建立消防组织，组织义务消防员学习业务知识，学会报警、灭火、紧急

疏散等方法，提高消防技能。同时，各实验室根据其环境，制定本实验室紧急疏散方案。灭

火器材，应存放于明显易取之处，安全员定期检查、更新。

七、实验室的钥匙应加强管理，任何人不准私自配备或转借他人。无关人员不准随便出

入实验室。

八、实验室的建筑维修、改造、设备安装时，专业人员必须在现场负责安全技术工作。

九、实验完毕后，实验仪器和用具要保持洁净并整齐存放，离开实验室时要切掉电源（必

须保持通电状态的仪器除外）、关好水及门窗。

十、实验室所在单位的负责人应定期对实验室安全工作进行检查，相关实验室管理人员

应当不定期地、经常地检查实验室是否存在各种安全隐患，发现不安全因素或其它不安全问

题，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并及时上报主管部门。检查工作要形成制度，认真执行。

十一、因领导不重视、措施不落实、违章作业、擅离职守等原因引发各类安全事故的，

依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造成不良后果的，据情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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